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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席： 
 

就近日傳媒報導沙田九肚山紅橋里豪宅佔用官地事件（見附件），再次反映官

地短期租約制度出現問題，包括酌情處理的政策將非法佔用官地合法化、監管租戶有否

違反租約粗疏、官地上存在僭建物不受監管，並可合法批出租約，以及部門互相推卸責

任等。 
去年傳媒亦曾揭發香灼璣先生把沙田觀音山一幅原來租用作貨倉的官地，私下

改成住宅及加建僭建物，而今次豪宅業主更向傳媒指出，短期租約批出的土地，一般都

沒有人向屋宇署入紙（申請批准興建建築物），個案比比皆是，不獨他一家，反映問題

普遍存在。事件亦令公眾質疑是否在短期租約的官地上興建建築物可不用向政府部門申

請，不會被控違法，亦可獲批短期租約。故本人謹請   主席可盡快安排於規劃地政及

工程事務委會上作出討論，包括檢視現行政府批出官地短期租約及監管僭建物的情況。

謹此致謝。 

順祝 

工作愉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 

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 
 
附件：明報 2007 年 9 月 25 及 26 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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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明霸官地僭建車房地政署明知違例照批租約屋宇署懶理  
【明報專訊】被稱為「玩具大王」的旭日國際主席蔡志明，於 1997 年斥資 2 億元在沙田九肚山興建 5 萬平

方呎豪華別墅，但本報近日發現，別墅內一個擺放勞斯萊斯等 30 部豪華房車的車房，以及飼養數十隻白鴿的

巨型鳥籠，都位於向地政總署租用的官地範圍內。政府有關部門早於 2002 年已知悉該等建築物存在，且屬

僭建，當時地政總署亦未向蔡志明批出官租約；其後，地政總署沒理會霸地僭建的違規事實，向對方批出租

約；屋宇署則以「官地僭建」不屬自己部門負責為由，5 年來並無執法。立法會議員炮轟兩部門卸責，有鼓

勵「先霸後租」之嫌，促審計署介入調查。  

明報記者 賴偉家 古治雄  

蔡志明：建築非永久 故沒申請興建  

蔡志明接受本報記者查詢時承認，已向地政總署申請租借官地，並獲准興建數個建築，但未向屋宇署提交建

築圖則審批。他說，以為自己只是暫時向地政總署租用土地，該等建築物並非永久建築，所以沒向屋宇署申

請興建。  

蔡志明於 1997 年買下別墅後，於 2001 年向傳媒介紹其設計，並積極講解別墅主樓旁一個 L 形車房，外牆由

多幅落地玻璃組成，車房內擺放他珍藏的 30 輛名車。當時已清楚看見車房上蓋搭建了一個大型鳥籠，籠內飼

養多隻不同種類的白鴿。  

地政總署 02 年確認屬僭建  

本報近日就別墅建築分別向屋宇署和地政總署查詢，揭發該車房和鳥籠早於 2002 年 3 月已獲地政總署確認

屬僭建，但 5 年多來並無執法行動。  

地政總署發言人回覆本報時證實，於 2002 年 3 月已確認該別墅旁的一幅官地上，存在一個車房、車房上蓋

一間鳥舍、一間狗屋及儲物房等僭建物，但承租人到 02 年 12 月成功申請獲批短期租約，准許作私家花園及

泊車用途，並沒有因為在官地僭建而被要求清拆還原。該租約為期 3 年，3 年後每季續租。  

發言人表示，當時已向承租人追收 02 年 3 至 12 月，因對方霸佔官地所涉及的市值租金作補償，租約條文亦

訂明，承租人承認有關構築物未獲屋宇署批准，承租人須承擔任何相關責任，租約亦不影響屋宇署執法權力。

地政總署強調，批租時「已與相關部門，包括屋宇署保持聯絡，並徵詢他們的意見」。  

屋宇署發言人回覆本報時卻表示﹕「得悉該座樓宇建於政府土地上，因此本署已把這個案轉介地政總署跟進。」

發言人又指出，近期曾視察該僭建物，認為僭建物沒有結構危險，但無透露會否向業主發出警告信要求清拆。

鄭家富斥兩部門卸責  

審計署去年在「香灼璣事件」中炮轟地政總署規管官地不力，特別要求地政總署須就「官地僭建」要求屋宇



署介入，加強部門協調。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鄭家富批評兩部門卸責，促審計署介入調查。他又指出，

地政總署明知官地上有僭建物仍批出租約的做法「離譜」，漠視政府部門共同協調執法的責任。另一委員劉

江華亦指地政總署一面規管官地，一面又把「霸佔官地合法化」是雙重標準，要求地政總署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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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明：無霸官地建築未申請仍屬僭建  
【明報專訊】本報報道旭日國際主席蔡志明（圖）在九肚山紅橋里的豪宅佔用官地僭建車房一事後， 蔡

志明昨回應指出，他自 97 年起向政府正式租用官地，並在官地上興建建築物，由於租約一直存在，並

因批准興建建築物，故新租約較貴，地 政總署稍後更已追回新舊  

合約的差價，他澄清自己並非「霸佔」官地。  

稱短期租約土地一般不向屋署入紙地政總署表示，蔡志明別墅所在官地上的狗屋、車房、鳥舍、貯物房，

在 2002 年 3 月開始存在，地政總署早前向蔡志明批出租約，但只作花園和停車場之用，並未批准興建

任何建築，至同年 12 月 31 日才更新合約內容。  

蔡志明承認，初時租約未有批准他興建任何建築，當時有違反租約規定，地政總署後來派人巡視，才批

出另一張准許他興建停車場的租約。不過，蔡志明至今未為建築物向屋宇署入紙申請，故建築物現時仍

屬僭建。他對此回應說，短期租約批出的土地，一般都沒有人向屋宇署入紙，個案比比皆是，不獨他一

家。 

 


